
 

交通部一臺灣區
國道高速公路局

處理人民陳情請願小組作業要點 

壹、 任務： 

動員本局員工力量，協請治安機關支援，防範民間團體或

個人聚眾請願藉故滋事，以確保機關內部之安全與秩序。 

貳、 編組： 

一、副局長為小組召集人，政風室為秘書單位，承辦本小

組秘書業務。 

二、交管組、業務組、技術組、工務組，路產組，人事室、

祕書室為小組成員，請派科長以上人員參加小組會議。 

參、 處理流程： 

一、 各單位接到陳情請願預警情報時，請立刻通知政風室。 

二、 政風室接獲通報，立刻向有關單位求證情報之真實性，

並瞭解請願人數及訴求對象後，將有關資料簽報小組召

集人。 

三、 召集人得視個案決定是否召開小組會議，如確認有危害

安全之顧慮時，應立即召集小組成員（秘書室、政風室

及與案情有關之業務組、室）開會議決處理原則。並 

決定接見層次（人選）、接見場地、警力需求與部署。 

肆、 執行分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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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 業務主管組、室應事先向秘書室申請會議室以安排接見

請願民眾之會場。 

二、 秘書室應依據主管組、室所提出之申請，優先備妥會議

場所及茶水，以接待請願民眾。 

三、 業務主管組、室應會同秘書室公關人員負責接待請願民

眾，並安排請願代表（原則不超過 10人為宜）進入事

先預備之會場。 

四、 請願代表進入會場，由業務主管組、室通報本案接見之

主持人，抵達會場接見請願代表。 

五、 政風室應會同治安單位事先做好安全部署，以確保會場

內外安全。 

六、 請願活動如已達用餐時間，秘書室應依據政風室所提需

求數量，供應支援維護秩序之員警餐點、飲料，以慰其

辛勞。 

七、 新聞記者進入本局採訪請願活動時，由秘書室公關人員

負責接待，並說明本局處理的立場與原則，請其做客

觀、公正報導。 

伍、其他：如遇非預警性請願活動時，政風室得依前述分工原

則，逕行通知小組成員辦理。 



 

交通部臺灣區國道高速公路局處理請願小組名冊 
編    組 姓     名 單位 職稱 聯絡電話 
召 集 人  副局長室 副局長 分機 200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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組    員    分機 
組    員    分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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交通部一臺灣區
國道高速公路局

處理人民陳情請願事件注意事項 

一、為強化本局處理人民陳情請願事件運作機制，明確規範相

關單位間之權責分工，增進各單位之相互聯繫及協調配合

，特訂定本注意事項。 

二、本局對人民陳情請願事件應依據「行政程序法」、「請願

法」、行政院頒「行政院暨所屬各機關處理人民陳情案件

要點」、「民眾抗爭事件處理程序及聯繫作業要點」、及

交通部頒「交通部處理人民陳情請願事件注意事項」之相

關規定辦理。 

三、處理原則 

(一)本局對人民陳情請願事件，應指派業務權責單位人員迅

速、確實處理之。 

(二)處理單位認為人民之陳情有理由者，應採取適當之措施

；認為無理由者，應通知陳情人，並說明意旨。 

(三)民眾對本局之陳情或請願案件，有保密之必要者，應不

予公開。 

(四)人民陳情案若「無具體之內容或未具真實姓名或住址」

、或「同一事由，經予適當處理，並已明確答覆後，而

仍一再陳情」、或「非主管陳情內容之機關，接獲陳情

人以同一事由分向各機關陳情」者，得不予處理。 

(五)人民請願時，不得有聚眾脅迫、妨害秩序、妨害公務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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其他不法情事；違者，除協調警察機關依法制止或處罰

外，本局得不受理其請願。 

(六)陳情之事項，依法得提起訴願、訴訟或請求國家賠償者

，本局應告知陳情人，人民對於依法應提起訴願或訴訟

之事項，不得請願。 

四、處理分工 

(一)本局處理人民陳情請願時，以其訴求內容所涉業務相關

之「主管業務單位(組、室)」，即為該陳情請願事件之

「權責單位」；以「本局業務所屬相關單位 (工程處、

收費站) 」，則該陳情請願事件之「局屬權責單位」。 

(二)陳情請願事件之訴求內容涉及數個局內「主管業務單位

(工程處、收費站)」時，由相關權責單位共同處理；本

局權責單位並得視需要、指揮、協調「局屬權責單位」

會同處理。 

(三)「政風室」依據法務部頒「政風機構協助處理陳情請願

事項作業要點」之規定協助「權責單位」處理，期使陳

情請願活動能平和、理性適切進行。 

(四)本局「權責單位」或「政風室」得視處理個別陳情請願

事件實際需要、協調成立「陳情請願疏處小組」，由各

相關單位適當人員組成，陳奉  局長指派高階主管為召

集人，統籌處理本機關陳情請願事件。 

(五)「秘書室」負責安排陳情請願民眾來局接待會場，或支

援警力待命整備場所之相關庶務工作。 



 

(六)「秘書室」負責新聞媒體採訪及關心民意代表之接待工

作，並統一發布新聞。 

五、處理程序 

(一)一般陳情請願事件： 

一般單純、平和，在三人以下之陳情請願事件，本局警

衛或服務台人員，應以親切和藹之態度將陳情請願人導

引至服務台內會客室，查詢其陳情請願訴求，逕行通知

相關業務權責單位派員處理。 

(二)聚眾陳情請願事件： 

人數在三人以上，且有聚眾喧囂、示威、抗議、靜座或

遊行之陳情請願事件，除依「請願法」、「集會遊行法

」之規範，由主管機關依法處理外，本局相關單位應注

意之處理程序如下： 

１、事前階段： 

(１)由「政風室」及「局屬權責單位」發掘蒐集民

眾擬聚眾來局陳情請願之預警情資、研判分析

，如確有發生之虞時，應即時反映通報局長、

副局長、主任秘書及本局權責單位機先處理。 

(２)由本局「權責單位」或併同「局屬權責單位」

加強溝通說明等先期工作，積極進行政策宣導

，主動邀請利害關係民眾及其他相關人士進行



 

雙向溝通，俾解除民眾歧見疑慮，努力化解聚

眾抗爭活動。 

２、現場階段： 

(１)抗爭活動發生時，應立即啟動應變處理機制，

確實分工，由本局「權責單位」指派適當層級

人員出面接見陳情請願民眾及相關人士，聽取

相關訴求、有效處理，期避免抗爭擴大或造成

暴力衝突事件。 

(２)「政風室」應督導本局警衛，會同警察機關事

先作好安全部署，以確保本局員工、機關設施

及現場民眾之安全；處理聚眾陳情請願事件時

，本局各相關單位人員應避免直接刺激群眾或

發生口角衝突，導致事件擴大變質。 

(３)民眾陳情請願事件若有演變為暴力抗爭活動

、妨害交通、妨害自由、妨害公務等違法行為

之虞時，「政風室」應密切與檢警機關聯繫、

協調，依法疏處排除。 

３、事後階段： 

(１)對於事件發生原因、經過及處理情形，視需要

適時由「秘書室」統一發布新聞，對於媒體不

實報導，扭曲事實真相者，應立即要求更正；



 

對於媒體正面報導或輿情反映，應虛心檢討回

應。 

(２)由「政風室」邀集相關單位對事件處理過程、

逐一確實檢討執行優缺點及實際成效等事項

，並據以策進爾後相關作為，以持續增進本局

對聚眾陳情請願事件之處理效能。 

六、其他 

(一)本注意事項未規定者，除依其他相關法令規定處理外，

得參考「本局處理陳情請願作業要點」之相關細部處理

流程辦理。 

(二)處理陳情請願事件，如需其他單位協助者，應依行政程

序法第十九條及相關法令規定辦理；如涉及兩個以上業

務主管機關時，應適時通知其他有關機關，預作因應處

理。 

 


